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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敦煌、 新疆出土的吐蕃文书以及石窟壁画、 题记等对吐蕃大虫皮制度进行考察， 确

定该制度的创立时间不晚于赤德祖赞时期。 统治者根据军功以不同规格大虫皮授于大尚论、 边将、 英

勇士兵 （虎兵）， 但大虫皮等级无法像告身赋予法律上的特殊功用， 仅示其勇。 大虫皮制度最初仅在

高级军功人员中施行， 后逐渐演变为两种告身同时可授予中低级军功人员， 随着各项政治制度的完善

及对外战争需要， 等级种类日渐丰富完善， 成为告身制度在军事上的补充与延伸， 就政治功用而言，

告身高于大虫皮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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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神记》 卷 ２ 《扶南王》 载： “扶南王范寻养虎于山， 有犯罪者， 投于虎， 不噬，
乃宥之。 故山名大虫， 亦曰大灵。”①这是汉文典籍中较早将大虫作为老虎代称的记载。
《新唐书》 卷 ２１６ 《吐蕃传下》 记载了吐蕃社会的大虫崇拜现象， “山多柏， 坡皆丘墓，
旁作屋， 赭涂之， 绘白虎， 皆虏贵人有战功者， 生衣其皮， 死以旌勇， 徇死者瘗其

旁”②。 大虫皮制度是以虎皮作为衣饰对有战功者颁行 “生衣其皮， 死以旌勇” 褒奖的

一种勋号， 也是吐蕃王朝一项重要政治制度， 对吐蕃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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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制度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 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① 本文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之上， 利

用古藏文文献及其壁画、 题记等对该制度再作进一步补充考释， 不当之处， 敬请方家

指正。

一、 大虫皮制度确立时间再议

关于大虫皮制度创立时间， 多依据藏族史籍 《贤者喜宴》 记载， 松赞干布统治青

藏高原后， 建立完善吐蕃社会各项制度， 包括制订 “以万当十万之法 （ｋｈｒｉ－ｒｔｓｅ－ｖｂｕｍ
－ｂｚｈｅｒ） ”， 虎皮袍是勇者标志， 告身是贤者标志。 “所谓六勇饰 （ｄｐａｖ－ｍｔｓｈａｎ－ｄｒｕｇ）
是： 虎皮褂， 虎皮裙两者； 缎鞯 （ｚａｒ－ｃｈｅｎ， 即 ｇｚａｒ－ｃｈｅｎ） 及马蹬缎垫 （ｚａｒ－ｒｇｙｕｎｇ）
两者， 项巾及虎皮袍等， 共为六种。”② “又， 对战争中的勇士， 以六勇饰奖之。” 提示

了在松赞干布早期已制订 “大虫皮制度” 以褒奖勇士， 贤者用 “告身制度” 褒奖。 这

成为一些学者将大虫皮制度确立时间定为松赞干布时期的基本依据。③

敦煌文献 Ｐ Ｔ １２８７ 《赞普传记》、 Ｐ Ｔ １２８８ 《大事纪年》 是研究吐蕃历史重要文

献， 纵观其内容， 仅发现一处疑似大虫皮制度的记载， “大论囊热达赞贤良敏明， 吉祥

走运， 乃颁以瑟瑟告身。 民庶之中攻克夺迪部与秋琛部之英勇善战之勇夫， 颁赐虎皮臂

章。”④ Ｐ Ｔ １２８８ 《大事纪年》 载： “及至鸡年 （肃宗至德二年， 丁酉， 公元 ７５７ 年），
多思麻之冬季会盟由论芒赞、 论多热二人于 ‘则·南木夭’ 召集之， 大论囊热等攻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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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之大宗喀及临洮城二城。”① 大论囊热等率兵攻占大宗喀、 临洮城， 军功之著自不

待言， 按照大虫皮告身授予原则， 囊热必然会被授予高规格大虫皮告身。 《贤者喜宴》
关于囊热两种告身的描述， “所谓九大尚论 （ｚｈａｎｇ－ｂｌｏｎ－ｃｈｅ－ｄｇｕ） 是： 贝·囊热拉赞

（ｓｂａｓ－ｓｎａｎｇ－ｂｚｈｅｒ－ｌｈａ－ｂｔｓａｎ）， 其英武的标志是： 穿虎皮袍、 饰以碧玉之文字告身及大

雍仲之文字告身 （ｙｉｇ－ｔｓｈａｎｇｓ－ｇｙｕ－ｙｉｇ－ｄａｎｇ－ｇｙｕｎｇ－ｄｒｕｎｇ－ｃｈｅｎ－ｐｏ） 以及珍宝、 黄色宝

石文字告身 （ｄｋｏｎ－ｎｏｒ－ｋｅ－ｋｅ－ｒｕ） 等等， 故其为大 （尚论）。 没卢氏墀松热霞 （ｖｂｒｏ－
ｋｈｒｉ－ｚｕｎｇｓ－ｒａ－ｓｈａｇｓ） 穿白狮皮袍， 故为大 （尚论）； ……上述诸尚论均各有勇武之标

志， 其告身分别是金、 玉之文字告身， 或各 （饰以） 珍宝。”② Ｐ Ｔ １２８７ 《赞普传记》、
Ｐ Ｔ １２８８ 《大事纪年》 对告身制度记载不辍： 如南日松赞时期， 赞普近侍娘·尚囊驳

斥琼保·邦色得到小银字告身奖励； 松赞干布与大臣韦·邦多日义策盟誓， “ （韦·邦

多日义策） 子孙后代中一人， 赐以金字告身， 不会断绝”； 大论囊热达赞被赐予瑟瑟告

身等等， 而对大虫皮制度缺乏记载是难以想象的。
究其原因， 我们可从前揭 “大论囊热达赞贤良敏明， 吉祥走运， 乃颁以瑟瑟告身。

民庶之中攻克夺迪部与秋琛部之英勇善战之勇夫， 颁赐虎皮臂章” 中寻找蛛丝马迹，
作为大论囊热达赞在为吐蕃开疆拓土中战功显赫， 自然会授予大虫皮告身， 而此处重点

强调其 “贤良敏明， 吉祥走运”， 而被授予瑟瑟告身， 这与贤者授予告身制度相对应。
赤德祖赞时期 （７０４－７５５ 在位）， 吐蕃君臣关系异常紧张， 根据 Ｐ Ｔ １２８８ 《大事纪年》
载， 公元 ７０５ 至 ７５４ 年 （其中 ７４７ 至 ７５４ 年记录残）， 获罪谴大论 ２ 人， 遭放逐 ８ 人，
获罪谴大臣 １ 人， 被撤职 １ 人， 被控告 １ 人， 被抄没家族财产的大臣 ２ 人。③ 同时， 这

一时期大相 （论） 更换频繁， 赞普与大臣关系表现出四个显著特点： “大相的设置由一

人增至四人。 重用外戚的倾向明显趋强。 任用吐谷浑小王为朝廷重臣。 对大臣的猜忌与

防范甚严。”④ 赞普与大臣盟誓中， 更强调大臣的忠贞， 如 《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
载 “恩兰 ［达扎］ 路恭忠贞不贰”、 《谐拉康碑》 载 “班第·定埃增终忠贞不贰” 以及

“忠贞之念耿耿”⑤， 因此， 同时拥有两种告身的朝臣边将往往更看重标志贤良的告身，
这也是达日札夏向上级申诉的主要原因之一。

《新唐书·吐蕃传下》 关于以虎皮表彰有战功将士的记载表明， 只有具有军功者才

有资格以虎皮为衣饰， 作为一种勇士荣耀标志。 西南古羌人自古有虎崇拜习俗， “宕
昌， 羌种也。 ……俗重虎皮， 以之送死， 国中以为货”⑥。 有学者指出， “吐蕃崇拜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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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以虎皮褒奖勇士， 并授以大虫皮称号正是源自于古羌人的虎崇拜”①。 关于吐蕃大

虫皮有明确记载时间是在开元 （７１３－７４１） 中， 河西骑将宋青春与吐蕃交战中曾俘获有

身穿大虫皮衣饰的吐蕃将领， “唐开元中， 河西骑将宋青春， 骁勇暴戾， 为众所忌。
……后吐蕃大北， 获生口数千。 军帅令译问大虫皮者： ‘尔何不能害青春？’ 答曰： ‘尝
见青龙突阵而来， 兵刃所及， 若叩铜铁， 我为神助将军也”②。 这是晚唐人段成式所撰

《酉阳杂俎》 一段记载。 依据 《贤者喜宴》 对九大尚论 （ ｚｈａｎｇ－ｂｌｏｎ－ｃｈｅ－ｄｇｕ） 的描

述，③ 表明虎皮袍、 白狮皮袍成为大论级别官员标志之一。 因此， 大虫皮制度在囊热拉

赞已担任大论的 “７５７ 年” 在高级军事官员中已经使用， 加之前文提及开元中唐蕃交战

过程中被俘获的吐蕃大虫皮将领， 表明至少在赤德祖赞时期 （７０４－７５５）， 大虫皮制度

已经完备， 并在军队中广泛施行。

二、 大虫皮来源

新疆出土木牍中曾出现有 “虎兵 （ｓｔａｇ－ｓｏ－ｐａ） ” 字样， 英国学者托马斯认为 “单
个战士是 ｓｏ 或 ｓｏ－ｐａ， 也经常是 ｓｔａｇ， 虎 （或许它是一个官员的称谓， 或作为一个 ‘勇
士’ 的称号）， 这是吐蕃军队中许多特定称号中的一种。”④ 如 Ｍ Ｔｇｈ ａ， ｉｉｉ， ００１６ 号木

牍载： “送驻扎在于阗玉姆的虎兵 （ ｓｔａｇ －ｓｏ －ｐａ）⑤， 长草滩的士兵的请求信件。”⑥

Ｏｒ １５０００ ／ ４１８ 残卷载： “俄卓 （ｖｏ ｂｒｏｇ） 之小罗布 （ｎｏｂ ｃｈｕｎｇｕ）⑦ ……上阿骨赞斥候

（ｒｇｏｄ ｔｓａｎｇ ｓｔｏｄ ｓｏ ｐａ） 十三人已到。 部队， 五个虎兵抵达， 虎兵首领……”⑧ 虎兵标志

与虎皮有关， 符合文献中勇者授予虎皮衣的记载。 “是月 （贞元二年九月）， 凤翔节度

使李晟以吐蕃侵轶， 遣其将王佖夜袭贼营， 率骁勇三千人入汧阳， 诫之曰： ‘贼之大

众， 当过城下， 无击其首尾。 首尾虽败， 中军力全， 若合势攻之， 汝必受其弊。 但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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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段成式撰， 方南生点校 《酉阳杂俎》 卷 ６ 《器奇》，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１ 年， 第 ６２ 页。
［元］ 巴卧·祖拉陈瓦著， 黄颢、 周润年译注 《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 第 ２００－２０１ 页。 Ｐ Ｔ １２８７
《赞普传记》 中记载： “大论囊热达赞贤良敏明， 吉祥走运， 乃颁以瑟瑟告身。”
Ｓｅｅ Ｆ Ｗ Ｔｈｏｍａｓ，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 ｐａｒｔ ＩＩ， ｐ ４２４
王尧、 陈践教授将此处的 “虎兵” 译为 “斥候”， 参见氏著 《吐蕃简犊综录》，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 第 ６４ 页。 陆离教授依据托马斯的译文， 认为 “这些被赐予虎皮衣的士兵据简犊内容来看担当着公文

传递等任务， 授予士兵的虎皮衣规格当较低， 可能是 《贤者喜宴》 中提到的虎皮褂。” 参见氏著 《大虫皮

考———兼论吐蕃、 南诏虎崇拜及其影响》。 笔者认为虎兵没有资格享受规格较高的虎皮褂。
Ｆ Ｗ Ｔｈｏｍａｓ，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 ｐａｒｔ ＩＩ， ｐ ２０２
杨铭认为小罗布 （Ｎｏｄ ｃｈｕｎｇｕ） 即七屯城， 今天的新疆米兰古城。 参见氏著 《吐蕃简牍中所见的西域地

名》， 《新疆社科科学》 １９８９ 年第 １ 期， 第 ８７－９４ 页。
Ｆ Ｗ Ｔｈｏｍａｓ，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 ｐａｒｔ ＩＩ， ｐ １２８ 汉译文参托

马斯编著， 刘忠、 杨铭译注 《敦煌西藏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 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第 １２２ 页；
拉丁转写参见 Ｔａｋｅｕｃｈｉ Ｔ，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ｆｒｏｍ Ｅａｓｔ 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ｅｉ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Ｕｎｅｓｃｏ ， Ｔｈｅ Ｔｏｙｏ Ｂｕｎｋｏ －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ｐ １７６



前军已过。 见五方旗、 虎豹衣， 则其中军也。 出其不意， 乃是奇功。’ 佖如其言出击

之， 贼众果败， 副将史廷玉力战死之。”① “中军” 属于吐蕃精锐部队， 特有标志是

“五方旗、 虎豹衣”； 另， 敦煌文献载有 “民庶之中攻克夺迪部与秋琛部之英勇善战之

勇夫， 颁赐虎皮臂章”，② 表明 “中军” 和 “勇夫” 都有虎皮衣饰 （或臂章）。 因虎皮

珍贵， 不大可能大面积在将士中使用， 只有那些因英勇作战被赐予虎皮臂章的士兵才能

称为 “虎兵”， 以区别其他军队， 且仅适用于作战英勇的普通士兵。
既然虎皮被广泛应用在军队中 （特别是被授予高规格大虫皮， 如虎皮袍）， 如此多

数量的虎皮又来自何处呢？
其一， 吐蕃本土。 吐蕃统治者在各地建有狩猎场地， “及至羊年 （公元 ６５９ 年），

赞普驻于 ‘札’ 之鹿苑， 大论东赞前往吐谷浑。” “及至龙年 （公元 ６６８ 年）， 赞普驻于

‘札’ 之鹿苑， 并于且末国建造堡垒。” “及至鸡年 （公元 ６７３ 年）， 冬， （赞普） 牙帐

巡临 ‘襄’ 之 ‘让噶园’， 于 ‘董’ 之虎苑集会议盟” “及至蛇年 （公元 ６９３ 年）， 夏，
于董 ‘畿之虎园’ 集会议盟” “及至狗年 （公元 ７４６ 年）， 冬， 驻于札玛， 于 ‘畿’ 之

狩猎园， 由大论穷桑与论结桑顿则布二人集冬会议盟。”③ 在今天西藏东南金珠藏布流

域依然存在丰富的植被和动物群， 为老虎生存提供了必要的自然环境与食物链， 通过对

虎足迹的数据分析， 确认这里至少分别有 ５ 只虎。④

其二， 西域、 中亚地区。 《穆天子传》 载： “舂山， 百兽之所聚也， 飞鸟之所栖也。
爰有□兽， 食虎豹， 如麋而载骨， 盘□始如麕， 小头大鼻； 爰有赤豹、 白虎、 熊罴、 豺

狼、 野马、 野牛、 山羊、 野豕。”⑤ 舂山即今天新疆吐鲁番北部的天山，⑥ 古代新疆地区

飞禽走兽众多， 包括赤豹白虎等猛兽。 吐蕃与西域联系早已有之， 敦煌文献 Ｐ Ｔ ９６０
《于阗教法史》 记载了于阗佛教传入吐蕃的过程。⑦ 霍巍教授指出： 新疆皮上桑株岩画

与西藏阿里的古代崖画在分布场所、 雕凿风格、 技法题材等有许多共同点；⑧ 利用考古

资料对吐蕃与中亚、 西亚等地的交通路线进行论述， 指出吐蕃与这些地区的密切联

系；⑨ 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 “当时于阗人容貌并非深目高鼻， 反类华夏云云， 决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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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１９６ 下 《吐蕃传下》，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 第 ５２４９ 页。
王尧、 陈践译注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 第 １１５ 页。
王尧、 陈践译注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 第 ８８－８９、 ９８ 页。
张明等 《西藏东南部金珠藏布流域虎的数量和分布现状》， 《兽类学报》 １９９８ 年第 ２ 期， 第 ８１－８５ 页。
［晋］ 郭璞注 《穆天子传》 卷 ２， 《四部丛刊初编》 子部第 ８０ 种， 上海： 上海书店， １９８９ 年， 第 １０－１１
页。
王守春 《 〈穆天子传〉 与古代新疆历史地理相关问题研究》， 《西域研究》 １９９８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１－２１ 页。
王尧， 陈践译注 《敦煌吐蕃文献选》，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 第 １４０－１５８ 页。
索朗旺堆主编 《阿里地区文物志》 第 ２ 章 《古代岩画地点》，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第 ４７－８４
页。
霍巍 《从考古材料看吐蕃与中亚、 西亚的古代交通———兼论西藏西部在佛教传入吐蕃过程中的历史》，
《中国藏学》 １９９５ 年第 ４ 期， 第 ４８－６３ 页。



指汉人移居此地， 其实应为类似汉人的西藏人混合的结果。”① 这种以汉文传世典籍所

作推断， 已得到考古人类学资料印证。 １９８６ 年进行考古发掘的新疆焉不拉克古墓群大

致年代在西周或春秋之间， 墓葬中出土人骨与现代藏族卡姆型头骨之间表现出强烈的一

致性。② 再次证明了早期中亚与吐蕃地区的密切联系。
其三， 南亚。 秦汉时期， 中国西南与中亚、 南亚的交通路线已被开通， 从传统观点

来看， 西南丝绸之路被认为是文献记载的 “蜀身毒道”， 即从蜀地经由云南、 缅甸等地

到达古代印度的道路。 南亚半岛是孟加拉虎 （包括印度虎） 重要分布区域， 印度教中

湿婆神形象为 “他头上有恒河， 额上是弯月和第三只眼， 脖子上是蛇环和髑髅之环，
全身涂灰， 披虎皮， 四只手分别持三股叉、 兽主之宝、 棍棒和套索， 颈项青色， 坐骑是

白色公牛南迪。”③ 吐蕃王朝建立前， 女国一直将盐销往天竺， 多次与其发生战争；④ 松

赞干布时期， 迎娶尺尊公主入蕃；⑤ 贞观二十二年 （６４８） 五月， 右卫率伏长史王玄策

借吐蕃精锐大破中天竺阿罗那顺；⑥ 特别是 １９９０ 年西藏吉隆县发现的 《大唐天竺使出

铭》 为古代吐蕃与泥婆罗之间的交通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⑦ 从考古资料印证文

献相关记载的真实性。
其四， 西南巴蜀、 云贵地区。 先秦西南多虎患， “秦昭襄王时， 白虎为害， 自黔、

蜀、 巴、 汉患之。 秦王乃重募国中： ‘有能煞 （通杀） 虎者邑万家， 金帛称之。’ ……
‘虎历四郡， 害千二百人。 一朝患除， 功莫大焉。’ ”⑧ 西南民族以虎为图腾崇拜的习俗

源远流长， “廪君死， 魂魄世为白虎， 巴氏以虎饮人血， 遂以人为祠焉。”⑨ “昆明部落，
其俗椎髻跣足。 酋长披虎皮， 下者披毡”， 也存在因功受 “大虫皮” 的习俗， 甚至

有学者认为吐蕃和南诏的大虫皮制度存在一定联系。 南诏皮逻阁于 ７５２ 年接受 “赞普

钟” 封号后， 与吐蕃结盟， 双方交流日益频繁， 作为西南特产之一的虎皮 （ 《宋史》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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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３ 《蛮夷一》 载： “西南溪峒诸蛮上乾德四年， 南州进铜鼓内附， 下溪州刺史田思迁

亦以铜鼓、 虎皮、 麝脐来贡。” ） 通过贸易或交换流入蕃地。
其五， 中原。 文成公主入蕃后， 吐蕃与中原交流日益密切， 虎皮也属于贸易商品之

一。 另外， 吐蕃 （部落） 朝贡中原王朝中， 统治者按照吐蕃社会习俗对入贡者赏赐虎

皮， 后唐长兴三年 （９３２） “十一月， 吐蕃朝贡使辞。 人赐虎皮一张， 皆披虎皮拜

谢”，① “至道元年， 凉州蕃部当尊以良马来贡， 引对慰抚， 加赐当尊虎皮一， 欢呼致

谢”②。

三、 大虫皮规格类别

《贤者喜宴》 载： 六勇饰分别为用于服饰的虎皮褂、 虎皮裙、 虎皮袍、 项巾 （此处

将项巾列为服饰） 与装饰功能的缎鞯、 马蹬缎垫， 这应是早期大虫皮的六种基本规格。
随着吐蕃王朝各项制度日益完善， 该制度内容不断补充， 不再限于六种规格。

敦煌古藏文 ＩＴＪ３７０ 号 （大英图书馆东方文献部编号 Ｏｒ １５０００ ／ ２６９） 文本蕴含大量

吐蕃告身和大虫皮制度的信息， 对于研究吐蕃告身制度及大虫皮制度价值颇大， 引起武

内绍人、 杨铭等学者的关注③。 陈践教授也注意到该文献的重要价值， 并重新解读。④

这份残卷大虫皮种类超出六种规格， 除包括虎皮褂、 虎皮鞍鞯 （也译为缎鞯）、 虎皮蹬

垫 （也译为缎垫） 外， 又增加草豹桑踏 （ｇｕｎｇ－ｇｉ－ｐｈｒａｍ－ｔｈｂａｓ）， 超出大虫皮制度仅限

于虎皮的范畴。 “所谓六褒贬 （ｒｋｙｅｎ－ｄｒｕｇ） 是： 勇士褒以草豹与虎； 懦夫贬以狐帽；
显贵褒以佛法 （ｌｈａ－ｃｈｏｓ）； 贱民 （ｇ·ｙｕｎｇ－ｐｏ） 贬为纺织工与本教徒； 贤者褒以告身；
歹徒则贬作盗贼。”⑤ 既然草豹 （皮） 与虎 （皮） 是勇士的标志， 那么草豹皮成为大虫

皮规格的一种形式合情合理。 另外， 《吐蕃兵书残卷》 载： “无论是上自众兵卒， 下至

‘孜阐’， 在大战小战中奋勇战斗者， 视为勇士。 奖赏大至……告身及虎皮以下， 小至

‘桑尝’⑥ 以上， 按大律授之。”⑦ 残卷中所载奖赏是依据军功大小， 立功受到奖励有差

７５吐蕃大虫皮制度刍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宋］ 王钦若等编纂， 周勋初等校订 《校订本册府元龟》 卷 ９７６ 《外臣部·褒异第三》， 第 １１３０１ 页。
［元］ 脱脱等撰 《宋史》 卷 ４９２ 《外国传八·吐蕃》，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７ 年， 第 １４１５４ 页。
Ｔ ＴＡＫＥＵＣＨＩ，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Ｔｏｋｙｏ， Ｄａｉｚｏ Ｓｈｕｐｐａｎ， １９９５；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ｆｒｏｍ Ｅａｓｔ 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ｅｉ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Ｕｎｅｓｃｏ， Ｔｈｅ Ｔｏｙｏ Ｂｕｎｋｏ－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ｐ １２１， ｎｏ ３７０ 杨铭、 索南才让 《新疆米兰出土的

一件古藏文告身考释》， 《敦煌学辑刊》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５－２２ 页。
汉译文参见郑炳林， 黄维忠主编 《敦煌吐蕃文献选辑·社会经济卷》， 第 １８９－１９０ 页； 图版参见第 ３６２ 页。
［元］ 巴卧·祖拉陈瓦著， 黄颢、 周润年译注 《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 第 ５１ 页。
桑 （ｓｒａｎｇ） 意思为重量单位 “两” 的音译， “桑尝” 系藏文词汇 “一两 （ｓｒａｎｇ－ｇａｎｇ） ” 的对音， 由于草

豹桑尝 （踏） 是最低级的大虫皮告身， 因此无法与大块虎皮相提并论， 笔者推测所谓草豹桑尝 （踏） 大

概是用极少量 （如一缕） 的草豹皮来装饰衣服的袖口、 领口等显眼处， 成为一种标识。 巴桑旺堆先生认

为 “其意似乎是说奖赏少量金银， 如几两、 几钱、 几分等。” 显然与 “大律” 中关于奖赏勇者的措施不

符。
巴桑旺堆 《一份新发现的敦煌古藏文吐蕃兵书残卷解读》， 《中国藏学》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６ 页。



别， 大到某某告身和虎皮以下， 最低授予 “桑尝 （系 ｓｒａｎｇ－ｇｒａｎｇｓ 对音） ”， 这与 《虎
皮告身残卷》 中第 ５ 行提到的 “草豹桑踏” 所指应为同一规格的大虫皮告身， 是大虫

皮告身中最低等级， 又有别于专门授予普通士兵的虎皮臂章。
“贝·囊热拉赞， 其英武的标志是： 穿虎皮袍、 饰以碧玉之文字告身及大雍仲之文

字告身以及珍宝、 黄色宝石文字告身等等， 故其为大 （尚论）。 ……上述诸尚论均各有

勇武之标志， 其告身分别是金、 玉之文字告身， 或各 （饰以） 珍宝。”① 另， Ｐ Ｔ １２８８
《大事纪年》 载： “及至兔年 （公元 ７６３ 年）， ……蕃地举行大议事会， 对大尚论予以褒

奖。 授大论囊热以白宝石文字告身， 任命为大论。”② 公元 ７５７ 年， 囊热首次以大论身

份主持夏盟。③ ８ 世纪中期左右， 白狮皮已成为大虫皮制度多种规格的之一。 高昌故城

曾出土一块方形麻布上绘有一头戴狮头皮冠的金刚力士形象，④ 希腊大力神赫拉克勒斯

在犍陀罗与金刚力士结合后， 在向中国传播过程中， 狮子头盔逐渐变成了虎头头盔。⑤

地处西域的高昌受犍陀罗和龟兹艺术风格影响颇深， 金刚力士的狮头皮冠借鉴了希腊大

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形象， 虎头盔和狮头盔形象金刚力士都曾在高昌流行。⑥ 佛教东传至

河西后， 狮头盔力士形象逐渐消失， 仅发现虎头盔力士形象， 榆林窟第 １５ 窟前室北壁

天王右侧侍从身披一张完整虎皮， 虎头、 四肢以及虎尾均清晰可见。 狮皮的出现， 或许

是吐蕃占领西域时期受到西域佛教艺术影响之故。 赤松德赞时期九大尚论中出现有虎皮

袍， 与 《贤者喜宴》 关于大虫皮制度中六勇饰的记载相符， 白狮皮袍出现， 可能源于

西域佛教艺术元素的影响。 贝·囊热拉赞作为众尚论之首被授予虎皮袍， 大尚论没卢氏

墀松热霞穿白狮皮袍， 可视为大虫皮制度的衍生品， 理应低于虎皮袍规格。 无疑， 超出

六勇饰之外的猛兽 （如狮、 豹） 皮饰使得大虫皮制度内容大大丰富， 以虎皮为基础的

大虫皮制度内容增多， 甚至包括草豹皮、 狮皮， 趋于成熟完备。 九大尚论中大尚论没卢

氏墀松热霞穿白狮皮袍， 说明白狮皮袍属于大虫皮制度中较高的一种规格。
莫高窟中 《吐蕃赞普礼佛图》 中赞普及其属从以虎皮为衣饰， 反映了吐蕃族的服

饰特色。⑦ 其中， 第 １５９ 窟 《吐蕃赞普礼佛图》 中第 ４ 身吐蕃赞普身穿白色翻领长袍，
衣领和袖口均有虎皮缘边； 第 ２３１ 窟表现最为典型， 赞普脚下踩着的方坛之上铺有虎

皮， 赞普身后有并排三人， 第一身内穿黑色翻领长袍， 上身外套为虎皮褂， 下身为豹皮

８５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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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参见 《敦煌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 封里图版 １１ 《高昌故城佛寺·金刚力士》； 彭杰研究员认为可能身

披一整张虎皮， 参氏著 《丝绸之路流散国宝： 新疆绘画艺术品》，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第 ５１
页。
李凇 《略论中国早期天王图像及其西方来源》， 载 《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２ 年，
第 １３４ 页。
霍旭初 《龟兹金刚力士图像研究》， 《敦煌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７、 １１５ 页。
参谢静 《敦煌莫高窟 〈吐蕃赞普礼佛图〉 中吐蕃族服饰初探———以第 １５９ 窟、 第 ２３１ 窟、 第 ３６０ 窟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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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 第三身身穿红色翻领长袍， 领袖用虎皮缘边。 第 ３６７ 窟中吐蕃供养人中有以身披虎

皮大衣， 头戴虎皮帽的武士形象。① 以虎皮作为衣饰不仅在大臣服饰中出现， 赞普衣饰

中也同样使用虎皮。 虎皮衣饰已不再仅限于吐蕃政权中勇武臣属所使用， 向上扩展到赞

普日常服饰中， 突出展示了吐蕃社会尚武精神与军事立国的传统。

四、 接受者与大虫皮、 告身之关联

告身制度是吐蕃王朝一项重要政治制度， 松赞干布早期， 完善各种法令制度， 制订

“以万当十万之法 （ｋｈｒｉ－ｒｔｓｅ－ｖｂｕｍ－ｂｚｈｅｒ） ” 作为六法之首， 用于奖励贤良的告身制度

包含在六法之内。 南日松赞时期， 内侍扈从官尚囊在宴会上驳斥了居功自傲的大臣琼保

·邦色 （苏孜）， 得到赞普赞赏， 被任命为论布之职， 还授予了小银字告身②， 这是关

于告身的最早记载。
对于勇者而言， 用于奖励勇者的大虫皮与奖励贤者的告身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呢？ 就

目前文献而言， 因吐蕃王朝早期文献关于大虫皮的记载缺失， 早期大虫皮与告身关联性

无从得知。 大尚论贝·囊热拉赞标志是 “穿虎皮袍、 饰以碧玉之文字告身及大雍仲之

文字告身以及珍宝、 黄色宝石文字告身等”， 表明囊热既被授予高规格的告身同时又享

有身穿虎皮袍的特权。 据 Ｐ Ｔ １２８８ 《大事纪年》 载： “及至兔年 （７６３）， ……蕃地举

行大议事会， 对大尚论予以褒奖。 授大论囊热以白宝石文字告身， 任命为大论。”③ 囊

热于公元 ７６３ 年担任吐蕃大尚论， 我们相信在墀松德赞时期， 传统告身制度和大虫皮制

度已在吐蕃政权核心层的 “大尚论” 级别的官员中并行使用。 Ｐ Ｔ １２１７ 《一封文告的

副本》④ 内容为一名叫达日札夏的边将因不满上级对其战功仅奖赏虎皮鞍鞯告身而申诉

告身的文告， 如愿终获小银字告身。 《贤者喜宴》 记载 “保卫边境哨卡者” 可授小银文

字告身，⑤ 达日札夏属于保卫边境哨卡之列， 级别应与 Ｐ Ｔ １０８９ 《吐蕃职官考信录》
中 “副都督”⑥ 大致等同。 据陈氏解题， 认为文书中 “龙年” 当指 “ ８００ 年或 ８１２
年”，⑦ 笔者认为 “龙年” 为公元 ８１２ 年更为准确， Ｐ Ｔ １２１７ 号提到 “达日札夏于赞普

政躬幼年时， 臣下麦啜叛离”， 与 《谐拉康碑 （甲） 》 载： “迨父王及王兄先后崩殂，
予尚未即位， 斯时， 有人骚乱， 陷害朕躬。” 应同为赤德松赞幼年朝廷内乱之事， 边将

达日札夏为赞普的支持者， 《唐蕃会盟碑》 中吐蕃方面参与盟誓臣属位列首位者为 “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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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布允丹 （ｄｐａｌ ｃｈｅｎ ｐｏ ｙｏｎ ｔａｎ） ”， 《仁达摩崖造像》 题记①中已明确了赤德松赞时期，
“宣布比丘参加政教大诏令， 赐给金以下告身……诏令比丘阐卡云丹及洛顿当， 大论尚

没庐赤苏昂夏、 内论口论赤孙新多赞等参政”， 赤德松赞在位时间为公元 ７９８ 年至 ８１５
年， 而这一时间段内只有公元 ８０４ 年为猴年， 题记中 “猴年” 应为公元 ８０４ 年， 表明

该时间点以后比丘阐卡云丹参政合法化得以确认， 并位于大尚论没庐赤苏昂夏等人之

前。 那么， 《仁达摩崖造像》 题记 “比丘阐卡云丹”、 Ｐ Ｔ １２１７ 号 “大尚论喻寒波掣逋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ｎ ｃｈｅｎ ｂｏ ｙｏｎ ｇａｌ） ” 以及 《唐蕃会盟碑》 “钵阐布允丹 （ｄｐａｌ ｃｈｅｎ ｐｏ ｙｏｎ ｔａｎ）
应同属一人。 因此， 我们推测 Ｐ Ｔ １２１７ 号所载 “龙年” 时间在公元 ８０４ 年以后， 即第

二个龙年 （８１２）。 这就意味着至少在公元 ９ 世纪早期， 两种告身并行使用的适用对象

已由高级官吏延伸至中低级官吏， 并广泛适用于吐蕃统治区域。
《虎皮残卷》 包含大量大虫皮和告身信息， 如 “大金告身与虎皮褂” “大银告身与

虎皮鞍鞯告身” “红铜告身和草豹桑踏告身” “小黄铜告身和虎皮鞍鞯告身” “大黄铜

告身和虎皮褂告身” “小黄铜告身和虎皮蹬垫告身”。 大金告身和大黄铜告身均可与虎

皮褂对应、 大银告身与小黄铜告身均可与虎皮鞍鞯告身对应， 而具有小黄铜告身品级的

官员又可同时与虎皮鞍鞯告身、 虎皮蹬垫告身对应。 大金告身与大铜告身之间相差颇罗

弥告身与银告身两大等级的告身， 却都可授予虎皮褂告身， 低等级大铜告身获得者鲁多

杰历 （ｋｌｕ－ｄｏｇ－ｒｇｙａｌ－ ［ｓｌｅｂｓ］ ） 获得虎皮褂。 陆离教授推测： “吐蕃官员的等级排列

有可能是将所授告身等级和虎皮制品等级相加， 告身和虎皮制品两者等级总和高者排位

靠前。”② 但笔者认为官职品级高低似乎与虎皮告身授予规格没有必然联系， 军功大小

是衡量大虫皮规格高低的唯一标尺， 更表明大虫皮是一种荣誉的象征与体现。③ 因在

Ｐ Ｔ １０７１ 《狩猎伤人赔偿律》④ 条文中， 以告身等级来决定赔偿数额， 丝毫未体现到大

虫皮告身的特权。 莫高窟第 １４４ 窟东壁供养人题记 “夫人蕃任瓜州都□ （督） □仓□
曹参军金银间告身大虫皮康公之女修行顿悟优婆姨如祥□ （弟） 一心供养”⑤ 题记中康

公官职后依次为 “金银间告身” “大虫皮”， 告身位于大虫皮之前， 表明康公更重视

“告身” 故将告身列于官职之后。 因此， 赵心愚教授指出： “由于虎皮袍也是一种荣誉

性标志， 或为一种勋号、 职官名号， 与告身有相同之处， 樊衡露布中的几位无告身的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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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将领， 也可能拥有的是这一类的标志。”①

告身作为贤良标志， 是赞普信任依据之一。 赞普与大臣盟誓中无不强调告身的重要

性， 《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 中 “论达扎路恭之子孙后代， 无论何时， 地久天长， 赐

以大银字告身， 永作盟书证券， 固若雍仲。 ……论达扎路恭之子孙后代， 当其手执盟誓

文书， 或因绝嗣， 或遭罪谴， 亦不没收其银字告身。”② 《仁达摩崖造像》 题记③提到

“猴年夏， 赞普赤德松赞时， 宣布比丘参加政教大诏令”， 赤德松赞在位时间是公元 ７９８
年至 ８１５ 年， 中间只有 ８０４ 年为猴年， 期间， 赞普曾与娘·定埃增盟誓： “其 （娘·定

埃增家族） 永久持有之告身及家世令名不得湮没， 所任职司大位仍着令继续操持。”④

但其在此时不再担任僧相一职，⑤ 可能贝吉云丹已接任该职位。 这里告身应是 《仁达摩

崖造像》 题记中 “金以下告身”， 拥有世袭罔替特权， 吐蕃僧人参政合法化， 云丹成为

吐蕃僧相。 长庆会盟中， “□□□□□□政同平章事沙门钵阐布允丹”，⑥ 云丹以吐蕃宰

相身份参与会盟， 位列吐蕃众官员之首。 僧人被授予告身的现象， 使得从早期近臣、 重

臣扩展至僧侣这一特殊社会阶层， 更突出告身在政治中的重要性。 如前文所载， 达日札

夏得到虎皮鞍鞯告身并不满意， 而要求告身赏赐， 最终获得满足 （虎皮鞍鞯告身的基

础上， 又授予小银字告身）， 意味着他更看重具有某种特殊政治意义的告身。 敦煌莫高

窟第 １４４ 窟东壁供养人题记中， 从康公姓氏来看， 属昭武九姓之一， 应为粟特人， 因

此， 大虫皮除授予吐蕃本土将士外， 还授予占领区有战功的其他民族， 这也 Ｐ Ｔ １０８９
《吐蕃职官考信录》 中也得到证实， 除了吐蕃人外， 还有唐人、 于阗人粟特人等。

吐蕃王朝崩溃后， 吐蕃长期对河陇统治， 吐蕃化特征凸显， 藏语仍作为官方语言在

河西地区使用。⑦ 大虫皮制度无疑得到了延续， 至五代、 北宋时期， 这种制度在吐蕃政

治生活中仍有所体现。 中原统治者对朝贡吐蕃部族使者或首领所赐虎皮 （或虎皮翻领）
已失去原来与官职、 社会政治地位的对应关系， 演变成为身份尊贵的荣誉性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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